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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为：同意 422,316,74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804％；反对 357,46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845％；弃权 14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51％。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何清华、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恒翼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65,996,68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711％；反对 309,96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667％；弃权 107,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622％。

6、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01 选举付向东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6,192,838 股，付向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02 选举夏志宏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6,198,880 股，夏志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03 选举申建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6,186,860 股，申建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04 选举张大庆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6,201,080 股，张大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05 选举黄仲波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6,191,954 股，黄仲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06 选举武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386,949,680 股，武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7、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1 选举石水平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9,616,818 股，石水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02 选举毕亚林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9,609,128 股，毕亚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03 选举许长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9,600,133 股，许长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04 选举蔡贵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9,598,014 股，蔡贵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见证之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

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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